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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健全房市行動重點 

  近年市政成果 

  行動綱領架構 

  短期施政重點 

  長期施政重點 

  預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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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買不起… 

4 

3 

1 

2 

房地產市場混亂，資訊不透明被扭曲 

整體金融環境利於不動產投機炒作 

國土規劃不完備，城鄉發展不均衡 

不動產相關稅賦與制度不合理 

當前房市不合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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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市場機制不健全--市府行動方向 

房市管理 
資訊規範 

房地產 
稅制改革 

房地產 
金融管制 

國土規劃 
政策 

中央政府 
權管、主導 
制度與法令 

地方政府 
配合執行 
(工具有限) 

健全房屋市場 

    避免資訊扭曲 

推動稅制改革 

   合理調整稅基 

 

責無旁貸 

主動積極 

 前   言 市府行動方向 

行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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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商說這裡一坪300萬!仲介說房價
只漲不跌! 

媒體報導近兩年房價上漲5成? 

 
 

信義路有七段?還有萬坪公園?面公
園每坪貴5萬?建案廣告會不會騙人.. 

成交房價，價格漲幅哪裡查?怎麼
查?哪裡有可供信任的交易資訊? 

 

代銷廣告說這裡行情每坪上看100萬，
這個預售屋建案才開每坪70萬，買到賺
到..，買了才知是不得做住宅使用的工
業區…被檢舉挨罰…怎麼辦? 

 

有漲這麼誇張嗎？ 

誰來替我解答？ 

業者沒說的資訊誰保障我們？ 
資料來源：中時電子報 

 前   言 常 見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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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資訊不完整、不對稱，價
格資訊分析與解讀凌亂 

房屋買賣相關資訊來源有限且
缺乏公正第三方提供正確資訊 

不動產業者行銷與廣告內容誇
大不全或錯誤，誤導消費者 

不動產稅賦(稅基)不合理未落實
量能課稅目標 

 

 前   言 面臨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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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不動產

資訊透明正
確多元，解
決資訊不對
稱問題 有效管理規

範業者行為，
保障消費者
權益 

落實土地稅

制改革，減
少投機炒作
情形 

規範不動產消費資訊 

進行預售屋聯合稽查 

訂定預售屋銷售規範 

建立房屋交易公益諮詢平台 

違規住宅銷售及使用規範 
 

推動改革實價登

錄政策 

建立特殊案件資

訊稽核S.O.P. 

提供多元不動產

加值統計資訊 

編製發布住宅價

格指數 

合理訂定不動產
稅基 

推動土地稅基兩
價合一政策 

推動自住及非自
住房屋採差別稅
率課徵房屋稅 

精進高級住宅加
計課徵房屋稅認
定要件 

健全房市行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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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8~103.09      101.11~103.09      102.06~103.09 102.07~103.09 

   編製發布住宅  
   價格指數 發布住宅相關統

計專題報導 
建立實價登錄查
核s.o.p 

建置並持續擴增
實價登錄資訊查
詢服務網 

首創全國按週更新資
訊，結合本府圖資平
台及Google街景，
提供最多元的查詢服
務，並持續擴增系統
功能。 

率先全國訂定一般及
特殊買賣交易案件查
核s.o.p, 提高資訊查
核效率及正確性。 

為協助民眾解讀房價
趨勢，本府創新發布
官方版住宅價格指數，
有7成2的民眾贊成
公布；有6成1的民
眾認為對健全房地產
市場有幫助。 

以實價登錄資訊為基
礎，發布住宅統計專
題報導，有近8成媒
體認為對民眾有幫助，
8成6的媒體認為對提
升不動產資訊透明化
有助益。 

促進不動產資訊透明正確多元     
領先
全國 

近年市政成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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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7~103.09      102.11~103.09      103.03~103.09 103.08~103.09 

訂定預售屋銷售
規範 結合中央地方

力量，進行預
售屋聯合稽查 

訂定並執行不動
產消費資訊管理
規範 

定期發布管理
規範執行情形 

每月將執行情形公布
於網站上，使民眾了
解管理規範執行情形。
另於102年8月16日
及103年1月21日、8
月8日召開記者會說
明不實資訊移送、輔
導、裁罰情形。 

訂定不動產交易消
費資訊管理規範，
自102年7月1日起
實施，102年下半年
共查核510則，103
年上半年共查核900
則，查獲違規者均
依規定處理。 

訂定臺北巿預售屋銷
售規範，於103年8月
15日起實施，並將持
續就本市銷售中之預
售屋進行抽查，落實
消費者保護。 

結合地政局、法務局、
建管處及財政部國稅
局，透過聯合稽查就
代銷業務、預售屋定
型化契約、廣告、樣
品屋及紅單使用情形
進行查核，積極維護
交易秩序與消費者權
益。 

有效管理規範業者行為 
全國 
首創 

近年市政成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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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縮短公告
土地現值與市
價之差距 

103年全市公告土
地現值平均調幅
達13.23%，創近
年新高；公告土
地現值占一般正
常交易價格比例
達89.47%，為全
國最高。 

推動不動產稅制改革 

土地稅 房屋稅 

調整精華地區
公告現值合理
反映市價動態 

將精華地區土地
列為重點檢討區
域， 103年高級
住宅地區公告土
地現值平均調幅
23%，一般地區
12%。 

實施高級住宅
加價課徵房屋
稅 

自 100年 7月起
率先實施高級住
宅加價課徵房屋
稅，為全國首創
並經財政部引為
表率。 

主動調整新建
房屋構造標準
單價 

為覈實評定房屋
標準價格，參採
相關建築物造價，
合理調高103年
7月起新建房屋
之構造標準單價。 

研議住家用房
屋採差別稅率
課徵房屋稅 

建議財政部研擬
住家用房屋按自
住及非自住採差
別稅率課徵房屋
稅，現已完成修
法。 

領先
全國 

近年市政成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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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綱領架構 

資訊正確多元 

一.「資訊透明多元」、二.「避免投機炒作」 
三.「市場健全穩定」、四.「公平合理負擔」 

促進交易安全 稅負公平合理 研究教育推廣 

1) 強化實價登錄
資訊與業者發
布資訊規範 

2) 提升房市資訊
揭露 

3) 增進消費者權
益保障 

4) 有效規範業者
銷售行為 

5) 住宅銷售及使
用規範 

6) 引導民間業者
擔負社會責任 

7) 依市價動態合
理訂定土地稅
基 

8) 檢討現行房屋
稅負合理性 

9) 強化與中央協
力關係 

10)積極擴展健全
房市施政成效 

總目
標 

四大 
面向 

十大
策略 

一. 四. 三.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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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行  動  方  案 

1. 強化實價登錄資訊與業
者發布資訊規範 

 1.1 積極宣導教育實價登錄申報機制 

 1.2 全面稽核提升揭露資訊真實性 

 1.3 加強稽核特殊案件之交易資訊☆ 

 1.4 建立申報不實案件裁罰標準 

 1.5 訂定不動產消費資訊管理規範☆ 

 1.6 建立不實資訊內容檢核處理機制 

2. 提升房市資訊揭露 

 2.1 精進住宅價格指數分析資訊☆ 

 2.2 發布房市資訊掌握房價解讀主導優勢 

 2.3 擴增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系統效能 

 2.4 教育宣導民眾應用實價登錄資訊 

 2.5調查民眾需求發布所需房市統計資訊☆ 

 2.6提供不動產交易統計資訊線上查詢服務 

行動綱領內容(一) 

-- 面向一：資訊正確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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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行  動  方  案 

3. 增進消費者權益保障 
 3.1 提升消費者交易安全知能 

 3.2 強化不動產交易爭議處理機制效能 

4. 有效規範業者銷售行為 
 4.1 訂定臺北市預售屋銷售規範☆ 

 4.2 積極稽查預售屋銷售行為☆ 

5. 住宅銷售及使用規範 

 5.1 特定地區成立專案小組稽查☆ 

 5.2 違規建商名單備案列管 

 5.3 修訂保證金繳納制度及檢討都市計畫 

6. 引導民間業者擔負社會
責任 

 6.1 推動成立消費者房屋交易公益諮詢平台☆ 

 6.2 促進公會加強規範會員銷售行為及樹立良
好不動產交易紀律 

行動綱領內容 (二) 

--面向二：促進交易安全 



15 

策  略 行  動  方  案 

7. 依市價動態合理訂定
土地稅基 

  

  7.1 逐年縮短公告土地現值與市價差距☆ 

  7.2 提升地價區段劃分細緻度及合理性 

  7.3 合理調整公告地價 

  7.4 推動土地稅基回歸估價專業及兩價合一制度☆ 

8. 檢討現行房屋稅負合
理性 

  8.1 調高新建房屋之構造標準單價 

  8.2 修正高級住宅加計課徵房屋稅認定要件 

  8.3 合理評定全市各路段之路段率 

  8.4 訂定住家用房屋差別徵收率☆ 

行動綱領內容 (三) 

--面向三： 稅負公平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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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行  動  方  案 

9. 強化與中央協力關係   9.1  建議相關實價登錄及交易保障改革制度 

  9.2  建議相關租稅改革制度 

10.積極擴展健全房市施政
成效 

  10.1 定期調查房市狀況與施政成果 

  10.2 加強人員教育訓練 

  10.3 多元管道行銷推廣健全房市政策與觀念 

行動綱領內容 (三) 

--面向四：研究教育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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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房屋
交易諮詢
公益平臺 

 

加強維護不
動產消費者
交易安全 

 

**短期施政重點** 

持續發布不動產
相關統計分析資
訊。 

建置不動產統計
資訊線上查詢服
務。 

公正 
第三方 

專業 
顧問團 

學校 

政府 

 主動建立消費者房屋交
易諮詢公益平台，提供
令民眾安心的交易環境。 

實驗計畫 

積極查核不動產市場銷售行為
及資訊。 

主動與業者溝通交流，督促業
者重視消費者權益。如舉辦業
者座談會、製作執業須知及房
仲達人文宣等。 

利用多元管道宣導建立民眾交
易安全常識。如舉辦交易安全
講座等。 

持續提升
不動產資
訊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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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價登錄制度
的檢討改進 

消費者教育與爭
議處理機制 

房地稅基的檢討與
調整 

持續精進實價登錄

資訊揭露率及正確

性。 

強化實價登錄資訊

之加值應用。 

推動預售屋及租賃

案件全面實價登錄。 

依實務執行經驗，

主動提供中央實價

登錄政策改革建議。 

精進消費者爭議申

訴與調解機制。 

結合公會力量提升

調解效能。 

強化業者行為監督

及規範，增進業者

執業品質。 

建立房屋銷售資訊

及爭議資料庫與分

析。 

 

逐年縮短公告土地現值與

市價差距。 

推動土地稅基回歸兩價合

一制度。 

合理調整不動產稅基符合

量能課稅目標。 

精進高級住宅加計課徵房

屋稅認定要件。 

推動非自住房屋稅加倍課

徵。 

**長期施政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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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 

宜居 

落實不動產資訊透明正確多元目
標 ，解決資訊落差與資訊不當問
題。 

有效規範業者資訊發布與銷售行
為，建立市場秩序，強化不動產
交易安全保障 。 

合理調整不動產稅基認定標準，
改善不動產稅負不公平與無效率
問題，強化租稅正義。 

預 期 成 效 

健全不動產交易市場 
構築友善宜居城市 



圖片來源：巢運FACEBOOK網站 

巢運訴求與回應 
      臺北市政府 



 大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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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巢運行動與訴求 

  市府回應與作為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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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巢運行動與訴求** 
 

居住人權入憲，終結強拆迫遷 

改革房產稅制，杜絕投機炒作 

檢討公地法令，停建合宜住宅 

廣建社宅達5%，成立住宅法人 

擴大租屋市場，制訂租賃專法 

10月4日於聯合國「世界人居日」前的星期
六，重回街頭，夜宿全台最貴的仁愛路。
（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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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求 相關法令 修法原則 本府回應與積極作為 

 

 

 

一. 

居住人權入憲 
終結強拆迫遷 

 
 
 《都市計
畫法》等
修法 
 新訂《防
止不當迫
遷專法》 

 
 

 保障適足住
房權（符合
兩公約） 

 落實「行政
聽證」民主
程序。 

 提供合理替
代居住方案
為必要 

 
 
 
相關法令修訂屬中央政府權責。 
 
本府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之整體開
發案，對於拆遷戶均依個案情形
考量興建專案住宅安置、透過租
金補貼或以中繼國宅協助安置。 

市府回應與作為(訴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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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求 相關法令 修法原則 本府回應與積極作為 

 
 
 
 
 
二. 
改革房產稅制 
杜絕投機炒作 

 

 

 《平均地
權條例》
等房地產
稅制法令
修法 

 新訂《不
動 產 稅
法》 

 
 

 房地合一、
實價課稅 

 打擊囤屋
及短期炒
作 

 降低多數
自用、長
期持有民
眾衝擊 

相關法令修訂屬中央政府權責。 

房屋稅部分，本府已調高新建房
屋構造標準單價、實施高級住宅
加價課徵房屋稅、研議自住及非
自住之住家用房屋採差別稅率課
徵房屋稅。 

土地稅部分，本府已分別檢討訂
定精華地區與一般地區之土地稅
基，以合理反映個別區域地價水
準。 

前項措施已考量降低多數民眾衝
擊，並列入健全房市綱領策略九，
持續檢討精進。 

市府回應與作為(訴求二) 



訴求 相關法令 修法原則 本府回應與積極作為 

 
 
 
 
三. 
廣建社宅達5%
成立住宅法人 

 
 
 
 
 《住宅法》
修法，強
化住宅法
子法 。 

 
 

 成立住宅法
人。 

 明訂5%目標
及政府責任 

 建立穩定財
源（房產稅
改收入） 

 保障弱勢，
比 率 至 少
30% 

 

相關法令修訂屬中央政府權責。

已列入出租住宅綱領長期目標。
 
本府已成立住宅基金。 
 

永平公營住宅已提供弱勢比率3
成，並已列入出租住宅綱領行
動方案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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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回應與作為(訴求三) 



訴求 相關法令 修法原則 本府回應與積極作為 

 
 
 
 
 
四. 
修訂公地法令 
停建合宜住宅 

 
 
 

 
 《國有財產
法》等公地
法令修法 

 
 

 
 公地資訊公
開   
 

 公地處分辦
理「聽證會」
入法 
 

 
 
 

 
 保障公地拆
遷現住弱勢
居住權 

 

相關法令修訂屬中央政府權責 

市有公用未利用及低度利用土
地清冊已公告於財政局網站。 

 
公辦都更案依法辦理「聽證
會」。  

除都市更新分回市有房地優先
作公務使用，其無公務使用需
求，始評估辦理標租或標售外，
其餘市有土地均於99年起停止
標售。 

本府已興辦公營住宅與租金補
貼，可供協助滿足居住需求。 

本市無興建合宜住宅計畫 
26 

市府回應與作為(訴求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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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求 相關法令 修法原則 本府回應與積極作為 

 
 
 
 
 
五. 
發展租屋市場 
制訂租賃專法 

 
 
 
 
 新訂《租
賃住宅專
法》 

 
 
 
 引導空屋出租 
 
 保障租賃雙方
權益 

 
 
 擴大弱勢租屋
扶助 

 

相關法令修訂屬中央政府權責 

本府已辦理代租代管計畫列入
出租住宅綱領行動方案1.2。 

本府將計畫研訂租賃房屋規範，
保障房東房客權益列入出租住
宅綱領行動方案2.1。 

 
本市住宅政策已確定以租屋取
代購屋，以「健全租屋市場」

為目標，滿足中收入以下市民
及弱勢族群居住權之基本原則，
住宅資源均集中於租屋市場列

入出租住宅綱領面向二、三。 

市府回應與作為(訴求五) 



結    語 

維護居
住正義 

中央
政府 

民眾 
地方
政府 

積極檢討革新住宅、
國土規劃、稅制、金
融手段等各項居住正
義相關法令與政策。 
 

監督及支持政府各項
居住政策，例如：提
供新政策、愛心出租
住宅，協助解決弱勢
族群居住問題、避免
公營住宅設置抗爭等。 
 

協助中央政府推行各
項政策，並發揮最大
之政策執行效能、戮
力提供充足之公營住
宅、提升資訊透明、
落實業者規範、檢討
不動產稅基訂定。 
 




